
综合评审法细则及标准
供应商资格证明通过后方可进行最终报价和评分，评分标准如下：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备注

	1
	价格
	40分
	1. 有效报价界定：最终报价未超出项目预算金额、未低于成本价，且报价文件签字盖章等形式要件完整合规。2. 以本次有效的最低报价为评审基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3. 其他供应商价格得分计算公式：报价得分=【1-(报价-评审基准价)/评审基准价】*40。4. 报价低于评审基准价的，价格得分按40分满分计算
	成本价判定：成本价为不低于采购控制价的20%且不低于所有投标人报价的平均值的20%

	2
	服务内容及方案
	40分
	评审委员会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服务内容及方案进行综合评审：。第一档（30-40分）：方案完全匹配项目需求，具备创新性、可操作性和风险应对预案，关键节点清晰明确。第二档（16-29分）：方案基本匹配项目需求，核心内容完整，无明显疏漏但缺乏创新点。第三档（1-15分）：方案部分匹配项目需求，存在少量疏漏，补充完善后可基本落地。第四档：未提供或提供的内容与本项目无关，直接失去候选资格，不进入后续评审环节
	第四档供应商由评审委员会出具书面淘汰说明

	3
	项目实施人员配置方案
	10分
	1. 通用规则：项目须配专人服务。服务人员具有资格证的得6分，每增加1个得2分，本项最多得10分。2. 特殊规则（第6包）：临时施工管理人员配备具有二级建造师资格证的，本项直接得10分。注：以上人员须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
	资格证需在有效期内，且与项目服务内容相关

	4
	业绩
	10分
	1. 通用规则：供应商具有3个类似业绩得6分，每增加1个得2分，最多得10分。2. 特殊规则（第2包）：水土保持验收方案编制机构具有1个类似业绩得6分，每增加1个得2分，最多得10分。注：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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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总分相同排序规则
总分相同时，依次按照价格得分、服务方案得分、业绩得分从高到低排序。若仍相同，由评审委员会投票确定顺位。
2. 材料审核不合格处理方式
资格证明或佐证材料存在瑕疵的，由评审委员会判定是否属于实质性缺陷。实质性缺陷直接淘汰，非实质性缺陷允许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补正，补正后仍不合格的予以淘汰。


